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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（含已开展采购活动尚未签订合同、合同尚在履约期的

政府采购项目），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、作为参加政府

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各类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供应

商库（以下简称“三库”)。

二、具体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清理阶段（2022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8

日）。财政部门组织采购人开展全面自查和清理，取缔各

类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等，填写《政府采购

入围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自查项目统计表》（见附件

1)。县级各预算主管部门组织所属单位开展自查清理，并

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汇总填写附件统计表，连同自查清

理 情 况 说 明 一 并 报 送 县 财 政 局 （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mcxcgb@126.com，无相关情况也需报送）。（二）重点核

查阶段（2022 年 4 月 5 日到 4 月 15 日）。财政部门要根据

采购人自查和清理情况开展重点核查。核查项目数量和比

例为 50%，但涉及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服务的采购项目核查

比例不低于 80%；对核查发现的漏报瞒报、清理不到位等问

题进行通报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三、清理要求

（一）对尚未签订合同和签订合同但尚未履行的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一条规

定和财办库〔2021〕14 号文件要求重新开展采购活动，并






